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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”或“中興通訊”）第八届董事會

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調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

單及授予數量的議案》，同意對激勵對象及授予數量進行調整。經調整，2020年

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由不超過6,124人調整爲6,123人，股

票期權授予數量由不超過16,349.20萬份調整爲16,347.20萬份，其中，首次授予的

股票期權總數由不超過15,849.20萬份調整爲15,847.20萬份（以下簡稱“本次調

整”），預留授予的股票期權總數仍爲500萬份。現將調整相關事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簡述 

2020年10月12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、公司第八届監事會第

十八次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《關於<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

計劃（草案）>（以下簡稱“<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>”）及其摘要

的議案》、《關於<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績效考核制度

>的議案》、《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有關事

項的議案》，公司監事會對《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》所確定的股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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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激勵對象名單進行了核查，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、律師對股票期權激勵事項分

別發表了意見。 

2020年10月12日，公司第八届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核實

<2020 年 股 票 期 權 激勵 計 劃 > 激 勵 對象 名單 的 議 案 》， 公 司 在巨 潮 資 訊 網

www.cninfo.com.cn公告了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

案）》激勵對象名單；公司通過公司網站www.zte.com.cn於2020年10月13日至2020

年10月22日期間對上述激勵對象的姓名及職務予以公示。公示期滿，未發現激勵

對象不符合相關資格的情況。公司於2020年10月28日披露了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

單審核及公示情況的說明。 

2020年11月6日，公司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《關於<中興通

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議案》、《關於<

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績效考核制度>的議案》、《關於

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有關事項的議案》，2020

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獲得股東大會批准。 

《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》規定授予公司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及

其他業務骨幹不超過16,349.20萬份股票期權，其中首次授予15,849.20萬份，預留

權益500萬份，每份股票期權擁有在激勵計劃有效期內的可行權日，以行權價格

和行權條件購買一股中興通訊股票（人民幣A股普通股）的權利，激勵計劃的股

票來源爲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公司股票。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權行權價格爲人

民幣34.47元/股。 

2020年11月6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、第八届監事會第二十

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調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

數量的議案》、《關於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股票期權授予相關事項的議

案》，同意對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和期權數量進行調整，並確定

公司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授予日爲2020年11月6日（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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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調整事由 

鑒於1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放弃參與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，2020年股

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激勵對象人數由不超過6,124人調整爲6,123人。根據

《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》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公司將取消上述

1人參與2020年股票期⼓琨㔐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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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內容詳見與本公告同日發佈的海外監管公告。 

三、其他相關事項 

本次激勵對象和授予股票期權數量調整根據《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

案）》及其摘要等相關文件的相關內容進行相應調整。 

四、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

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致認爲，公司本次對2020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的

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數量的調整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》（以下簡

稱“《股權激勵管理辦法》”）、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業務辦理指南第9

號——股權激勵》（以下簡稱“《業務辦理指南9號》”）以及公司《2020年股

票期權激勵計劃（草案）》的相關規定，一致同意公司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及

授予數量進行調整。 




